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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部关于颁发《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》的通知

【分类号】 L35901199505

【标题】 劳动部关于颁发《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》的通知

【时效性】 有效

【颁布单位】 劳动部

【颁布日期】 19950122

【实施日期】 19950122

【失效日期】

【内容分类】 综合类

【文号】 劳部发(1995)56 号

【名称】 劳动部关于颁发《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》的通知

【题注】

【章名】 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（劳动人事）厅（局）；国务院有关部、

局、总公司：

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爆炸危险场所的安全监督检查工作，保障职工

的人身安全，现颁发《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》。请认真贯彻实施，

注意总结经验，并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告我部。

附：一、爆炸危险场所等级划分原则（略）

二、爆炸危险场所等级划分表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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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名称】 附：爆炸危险场所安全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爆炸危险场所的安全管理，防止伤亡事故的发生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爆炸危险场所是指存在由于爆炸性混合物出现造

成爆炸事故危险而必须对其生产、使用、储存和装卸采取预防措施的

场所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有爆炸危险场所的企业。

个体经济组织依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爆炸危险场所进行监

督检查。

第二章 危险等级划分

第五条 爆炸危险场所划分为特别危险场所、高度危险场所和一般危

险场所三个等级（划分原则见附件一）。

第六条 特别危险场所是指物质的性质特别危险，储存的数量特别大，

工艺条件特殊，一旦发生爆炸事故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、严重的

人员伤亡，危害极大的危险场所。

第七条 高度危险场所是指物质的危险性较大，储存的数量较大，工

艺条件较为特殊，一旦发生爆炸事故将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、较为

严重的人员伤亡，具有一定危害的危险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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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一般危险场所是指物质的危险性较小，储存的数量较少，工

艺条件一般，即使发生爆炸事故，所造成的危害较小的场所。

第九条 在划分危险场所等级时，对周围环境条件较差或发生过重大

事故的危险场所应提高一个危险等级。

第十条 爆炸危险场所等级的划分，由企业（依照附件二的各项内容）

划定等级后，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，报劳动行政部门备案。

第三章 危险场所的技术安全

第十一条 有爆炸危险的生产过程，应选择物质危险性较小、工艺较

缓和、较为成熟的工艺路线。

第十二条 生产装置应有完善的生产工艺控制手段，设置具有可靠的

温度、压力、流量、液面等工艺参数的控制仪表，对工艺参数控制要

求严格的应设双系列控制仪表，并尽可能提高其自动化程度；在工艺

布置时应尽量避免或缩短操作人员处于危险场所内的操作时间；对特

殊生产工艺应有特殊的工艺控制手段。

第十三条 生产厂房、设备、储罐、仓库、装卸设施应远离各种引爆

源和生活、办公区；应布置在全年最小频率风的上风向；厂房的朝向

应有利于爆炸危险气体的散发；厂房应有足够的泄压面积和必要的安

全通道；对散发比空气重的有爆炸危险气体的场所地面应有不引爆措

施；设备、设施的安全间距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；生产厂房内的爆炸

危险物料必须限量，储罐、仓库的储存量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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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生产过程必须有可靠的供电、供气（汽）、供水等公用工

程系统。对特别危险场所应设置双电源供电或备用电源，对重要的控

制仪表应设置不间断电源（ＵＰＳ）。特别危险场所和高度危险场所

应设置排除险情的装置。

第十五条 生产设备、储罐和管道的材质、压力等级、制造工艺、焊

接质量、检验要求必须执行国家有关规程；其安装必须有良好的密闭

性能。对压力管线要有防止高低压窜气、窜液措施。

第十六条 爆炸危险场所必须有良好的通风设施，以防止有爆炸危险

气体的积聚。生产装置尽可能采用露天、半露天布置，布置在室内应

有足够的通风量；通排风设施应根据气体比重确定位置；对局部易泄

漏部位应设置局部符合防爆要求的机械排风设施。

第十七条 危险场所必须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

规程（试行）》划定危险场所区域等级图，并按危险区域等级和爆炸

性混合物的级别、组别配置相应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防爆等级的电气

设备。防爆电气设备的配置应符合整体防爆要求；防爆电气设备的施

工、安装、维护和检修也必须符合规程要求。

第十八条 爆炸危险场所必须设置相应的可靠的避雷设施；有静电积

聚危险的生产装置应采用控制流速、导除静电接地、静电消除器、添

加防静电等有效的消除静电措施。

第十九条 爆炸危险场所的生产、储存、装卸过程必须根据生产工艺

的要求设置相应的安全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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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桶装的有爆炸危险的物质应储存在库房内。库房应有足够

的泄压面积和安全通道；库房内不得设置办公和生活用房；库房应有

良好的通风设施；对储存温度要求较低的有爆炸危险物质的库房应有

降温设施；对储存遇湿易爆物品的库房地面应比周围高出一定的高度；

库房的门、窗应有遮雨设施。

第二十一条 装卸有爆炸危险的气体、液体时，连接管道的材质和压

力等级等应符合工艺要求，其装卸过程必须采用控制流速等有效的消

除静电措施。

第四章 危险场所的安全管理

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企业法定代表人应对本单

位爆炸危险场所的安全管理工作负全面责任，以实现整体防爆安全。

第二十三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有爆炸危险的工程建设项目时，必须

实行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竣工投产的“三

同时”原则。

第二十四条 爆炸危险场所的设备应保持完好，并应定期进行校验、

维护保养和检修，其完好率和泄漏率都必须达到规定要求。

第二十五条 爆炸危险场所的管理人员和操作工人，必须经培训考核

合格后才能上岗。危险性较大的操作岗位，企业应规定操作人员的文

化程度和技术等级。

防爆电气的安装、维修工人必须经过培训、考核合格，持证上岗。

第二十六条 企业必须有安全操作规程。操作工人应按操作规程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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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爆炸危险场所必须设置标有危险等级和注意事项的标志

牌。生产工艺、检修时的各种引爆源，必须采取完善的安全措施予以

消除和隔离。

第二十八条 爆炸危险场所使用的机动车辆应采取有效的防爆措施。

作业人员使用的工具、防护用品应符合防爆要求。

第二十九条 企业必须加强对防爆电气设备、避雷、静电导除设施的

管理，选用经国家指定的防爆检验单位检验合格的防爆电气产品，做

好防爆电气设备的备品、备件工作，不准任意降低防爆等级，对在用

的防爆电气设备必须定期进行检验。检验和检修防爆电气产品的单位

必须经过资格认可。

第三十条 爆炸危险场所内的各种安全设施，必须经常检查，定期校

验，保持完好的状态，做好记录。各种安全设施不得擅自解除或拆除。

第三十一条 爆炸危险场所内的各种机械通风设施必须处于良好运行

状态，并应定期检测。

第三十二条 仓库内的爆炸危险物品应分类存放，并应有明显的货物

标志。堆垛之间应留有足够的垛距、墙距、顶距和安全通道。

第三十三条 仓库和储罐区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。库房内及露天堆垛

附近不得从事试验、分装、焊接等作业。

第三十四条 爆炸危险物品在装卸前应对储运设备和容器进行安全检

查。装卸应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，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不得装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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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条 企业的主管部门应按本规定的要求加强对爆炸危险场所

的安全管理，并组织、检查和指导企业爆炸危险场所的安全管理工作。

第五章 罚 则

第三十六条 对爆炸危险场所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，由劳动行政部门

责令整改，并可处以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

责令停产整顿。

第三十七条 对劳动行政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申请复议。对复

议决定不服，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逾期不起诉，也不执行处罚决定

的，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八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

实施细则，并报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备案。

第三十九条 国家机关、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爆炸危险场所参照本

规定执行。

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
